硕士研究生答辩流程及相关说明

一、硕士研究生答辩流程











二、答辩委员会组成


1.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不少于3人，成员中3/4以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无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须为硕导；应聘请本学科、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专家；学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不少于1人，且同一校外单位只能有1名。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导师可参加答辩委员会，但不担任主席（有多名导师时，只能有一名导师任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人员担任。

2.对于同等学力硕士，答辩委员会由不少5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3人是研究生导师、1人是学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

3.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学校和合作企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答辩委员会须至少由 3-5 位相关领域具有工程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企业专家应占半数以上。

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专业人员担任。

三、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程序

1. 答辩委员会秘书介绍答辩委员会组成情况；

2. 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论文答辩会，公布会议程序及要求，并宣布答辩会开始；

3 .由答辩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约三十分钟）；

4. 答辩会参加人提出问题，答辩人回答问题（约三十分钟）；

5. 宣读导师和评阅人的学术评语，答辩人可对评语中指出的问题进行解释或回答；
6. 答辩会休会，答辩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主要议程：

l）由秘书介绍研究生的基本情况，包括简历和学习成绩；

2）评议论文水平及答辩情况；

3）讨论并通过决议书；

4）进行表决；

5）签署《华北电力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7. 答辩会复会，由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和表决结果。

8 .主席宣布答辩会结束。
四、答辩材料及学位审批材料存档

硕士生答辩结束后，应协助答辩委员会秘书及时汇总以下材料 （见：“华北电力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审批材料目录”），具体说明及要求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审批材料清单及说明”），按顺序要求装袋，并将目录贴于档案袋上，相应材料装入档案袋内，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所属院（系、所）研究生教学秘书处。
五、论文提交校图书馆

具体提交说明请参照图书馆论文提交相关通知要求。
六、《硕士学位审批材料》填写说明

（一）学位审批材料清单及表格说明请详见：“华北电力大学硕士学位答辩及学位审批材料清单及说明”。
（二）[个人信息]录入
1.“申请日期”为录取的当年开始进入课程学习日期，“申请专业工作年限”为从获学士学位年份起至开始进入课程学习日期的年份止；（此项只针对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2.全日制硕士的“学习方式”一律录入“脱产”；非全日制硕士“学习方式”一律录入“半脱产”；

3.“答辩日期”应准确录入，即应与“决议”上的时间一致；

4.“开题日期”必须与“开题报告”上的时间一致；

5.“论文主题词”录入时，词与词之间请用“；”分开。

(三)“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书”
每份评阅书在送审前硕士生本人应填写：论文题目、研究生姓名、院（系）和专业名称。

(四)“硕士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批表”

表中“评阅人、答辩委员会委员”的个人信息必须准确，工作单位须录入全称,并准确到二级单位。
(五)“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1．在《系统》中应准确录入所有答辩委员会委员的全部字段，工作单位须录入全称,并准确到二级单位。

2．“答辩决议”由答辩委员会秘书起草，经答辩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由主席签名；答辩委员会秘书于答辩后3个工作日内将答辩决议及投票表决结果录入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六)“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或专著的复印件及获科技成果奖励、专利证书的复印件” 

按“答辩资格审核表”中的内容、顺序汇集相关的证明材料附在的《学位审批材料》之后，并把封面、目录、论文首页、证书复印件上研究生姓名用彩色笔标示。对具体附件规定为：

对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已刊出”提交：封面、目录、论文在刊物中的首页的复印件；

2．国内外学术会议：必须有会议论文集的封面、目录、论文在论文集中的首页的复印件； 

3．科技成果奖励、专利证书的复印件；
4．“电子文献形式”的学术论文相关附件证明材料的要求
要求附上“电子文献形式”论文打印稿的第1页，用彩色笔标示或空白处签署如下信息：

（1）在页眉或页脚处标示期刊或会议的相关信息：作者姓名、单位，刊名或会议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页码；

（2）注明“电子文献”的出处（如光盘出版号或文献查询网址）、出版日期或网络在线刊出日期；

（3）导师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签名，并加盖院（系）公章。
通过论文评阅后，在导师指导下按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写出修改说明经导师审核同意后进入答辩阶段








组织答辩委员会


要求详见第二条





学位信息输入、打印、填写表格


在研究生院网站登陆个人界面输入有关学位信息；系统打印生成硕士学位申请材料





审核盖章


答辩秘书、导师、学院、专业学位中心、MBA中心审核并签字盖章�
�






公开举行学位论文答辩会


（涉密论文按涉密会议办理）�
�






答辩材料及学位审批材料存档


（答辩及学位审批材料说明请详见：“华北电力大学硕士学位答辩及学位审批材料清单及说明” 或“华北电力大学非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答辩及学位审批材料清单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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